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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发改价格〔2020〕165号

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贯彻落实省定

旅游景区门票价格降价政策措施的通知

各县市发展和改革局：

现将《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落实景区门票价格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云发改价格〔2020〕496号）转发给你们，并结合我州旅游景区门票价格定价管理工作实际，提出以下贯彻意见，请一并贯彻落实。
一、严格按照省定降价范围、时限，落实降价政策措施。各县市发展和改革局要结合县市辖区内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旅游景区的等级情况，以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制定出台的各旅游景区的指导价为基础，做好各旅游景区门票价格降价测算和行文执行工作，确保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A级及以上景区的门票价格降价50%的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二、严格执行特定人群优惠减免景区门票价格的政策措施。各旅游景区经营企业在贯彻落实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A级及以上景区门票价格降价50%的政策措施时，应同时贯彻落实好云发改物价〔2018〕918号、云发改物价〔2019〕319号文件对特定人群的优惠减免政策措施。
三、做好旅游景区门票价格降价政策措施公布和价格公示工作。各县市发展和改革局要将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A级及以上景区门票价格的具体降价政策措施，及时通过单位网站或其它方式向社会公布；纳入此次贯彻落实降价政策措施的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经营企业，要结合景区门票价格调整情况，严格按照《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实行价格和收费公示制度的通知》（云政发〔2001〕172号）规定要求做好价格公示工作。
四、及时报送贯彻落实景区门票价格降价政策措施执行情况。各县市发展和改革局要加强对景区门票价格降价政策的宣传解读，督促指导旅游景区经营企业正确贯彻执行降价政策措施，跟踪、了解降价政策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时将贯彻落实降价政策措施的情况上报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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